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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活污水特性 

 

生活污水可分為糞尿污水及生活雜排水（指廚房、浴室洗滌水及

其他生活所產生之污水）兩種。其中，糞尿污水約占 32.5%，生活雜

排水約占 67.5％，圖 1-1 為一般家庭常見用水量關係圖。 

以我國每人每日污水量約 225 公升、生化需氧量（BOD 註 1）濃

度約 180 毫克/公升計算，每人每日產生 BOD 污染量大約 40 公克。

生活污水如未經妥善處理即排放，將造成承受水體之溶氧消耗，嚴重

時將導致承受水體缺氧，致使水中許多生物因缺氧而無法生存，承受

水體水質漸趨厭氧而發臭。 

 

（註 1：BOD 就是污水中的有機污染物被好氧性微生物分解時所需消耗的氧氣

量，其可表示水被污染的程度，當污染程度愈大，BOD 值愈高。） 

 

 

圖 1-1 家庭用水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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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污水處理設施及化糞池污泥清理 

一、污水處理設施及化糞池 

建築物排出之廢污水，除直接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集中處

理或處置外，在無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尚未

達到之地區，須另設處理設備將污水適當處理後，始可放流有排出

口之排水系統。 

私設之污水處理與排放應符合： 

（一） 不污染飲用水源。 

（二） 不污染天然水系。 

（三） 避免鼠類及蟲類等動物接近。 

（四） 防止孩童接近。 

（五） 無惡臭及有礙觀瞻等多項原則。 

私設之污水處理設備，除大型集體住宅、機關學校或工廠等可

建設較具規模之污水處理廠外，一般住宅大多設置化糞池以處理糞

便污水，或兼處理廚浴廢水等其它家庭污水。 

化糞池簡單來說可視為一種小型污水處理系統，包括一個水池

及化糞系統。污水在進入水池時，細菌會對污物進行無氧分解，會

使固體廢物體積減少，再經過沉澱後排出，水質污染程度就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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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化糞池流程圖 

二、定期清理時機 

依據「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建造、清理及管理規定」，建築物

污水處理設施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依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設計功能定期執行管理及清理，其設計功能不明者，應每年至少

管理及清理１至２次。 

有以下情形發生時，需儘速清理污水處理設施污泥及化糞池污

物（水肥），以確保污水處理設施可確實發揮處理效能： 

（一） 槽體有明顯之殘渣堆積。 

（二） 槽體排出水中含有粗大固體物。 

（三） 槽體中產生腐敗的臭味。 

（四） 放流水水質惡化。 

三、定期清理之效益 

（一） 提昇污水處理設施之處理功能（污染去除率可達 70％

以上）。 

（二） 可延長污水處理設施之使用壽命。 

（三） 可維護自來水安全衛生。 

（四） 避免阻塞，防止惡臭，維護環境衛生。 

腐化固體抽出 

糞便及沖水 

（通常 2 個以上，視使用人數多寡而定） 

出水 氧化板 過濾槽沉澱槽腐化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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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理方式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污泥之清理應委託合法清除（清理）機構進

行，清理方式及流程如圖 2-3 所示。 

在清理過程中，應避免將污水處理設施污泥及化糞池污物（水

肥）全部抽除，每槽應酌留 1/3 至 1/4 容量，以避免破壞原生菌種

生存優勢，並縮短菌種馴化時間。 

 

 
 

圖 2-3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化糞池）污泥清理方式及流程 
 



 

~5~ 

五、社區污水處理設施污泥及化糞池污物（水肥）找誰清？ 

（一） 可直接電話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1999 向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洽詢。 

（二）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s：

//www.dep.gov.taipei/Default.aspx

）查詢：進入網站後點選首頁左上角圖

示下之「線上查詢」，進入後點選「環

保服務機構查詢」並查詢「臺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水

肥清運）許可機構名單」，即可獲得目前最新名單。 

 

 

 

點 
選 
處 

點
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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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或進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清除處理

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https：

//wcds.epa.gov.tw/WCDS/ ） 查

詢：點選首頁畫面左側「各類清理

機構查詢」，進入後點選「公民營

清除處理機構」。 

   

 

在許可核發證照查詢網頁出現後，請於查詢頁上『縣市

別』選項選取所要查詢的縣市別，並於『機構種類』選

項選取「清除機構，再於『廢棄物代碼（細碼）』欄位

中輸入「D-0104」之後按下『開始查詢』按鈕，即能

查詢得到所在縣市污水處理設施污泥及化糞池污物（水

肥）清除或清理機構名單。 

 

點
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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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格業者之判斷方式？ 

（一） 合格之水肥清除業者領有臺北市政府核發之廢棄物清

除許可證。 

（二） 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機構可在許可期限內接受委

託清除水肥。 

（三） 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清楚記載機構名稱、地址、級別及許

可期限。 

選取所要查詢的縣市別 

選取「清除機構」 

輸入「D-0104」 

開始查詢 



 

~8~ 

 

七、水肥清運申報備查作業程序 

（一） 臺北市環保局於 95 年 6 月 21 日北市環二字第

09533367500 號公告本市未納入衛生下水道之學校、

機關、國宅及設有公寓管理委員會之 8 層樓以上大樓，

每年應依規定不定期至少清除化糞池一次，並向本局申

報備查；105 年 1 月 1 日起將目前 8 層樓以上列管對

象加嚴至 6 層樓以上。 

XX 

XX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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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肥清除機構（受委託者）至建築物處（委託者）清運

水肥時，需於清除紀錄表中將建築物名稱、地址及水肥

車車號等相關資料填寫完整。 

（三） 水肥清除機構將載運之水肥送至臺北市迪化污水處理

廠附設水肥投入站進行投肥過磅事宜，並將清除紀錄表

交由站內管制人員簽名核章（第二聯由投入站留存），

確認無誤後，完成投肥事宜。 

（四） 經投肥站簽名核章之三聯式清除紀錄表，第一聯由水肥

清除機構送交建築物（委託者）留存，第二聯由水肥投

入站留存，第三聯由水肥清除機構彙整後寄（送）至臺

北市環保局資循科留存備查。 

（五） 最後，建築物（委託者）需將經由投肥站核章之第一聯

清除紀錄表影本，以傳真（2720-6235）或郵寄方式送

至臺北市環保局水質科，完成化糞池清除申報備查作

業。 

（六） 諮詢專線：臺北市環保局水質科（撥打 1999 轉 7261）。 

（七） 解除列管：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集中處理之建築會

於自來水帳單徵收下水道使用費，可憑自來水帳單向臺

北市環保局水質科申請解除列管工作。 

 



 

~11~ 

廢棄物清除許可機構清運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化糞池）清除紀錄表 
（委託清運契約書）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1. 建築物名稱  2. 管制編號  第
一
聯
︓
由
建
築
物
管
理
人
或
代
理
人
留
存
︵
紅
︶
第
二
聯
︓
由
水
肥
投
入
站
留
存
︵
藍
︶
第
三
聯
︓
由
清
除
機
構
併
過
磅
單
留
存
三
年
︵
白
︶ 

3. 廢棄物種類、性質 
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D-0104 水肥或糞尿等廢棄物）
4. 清除（合約）日期  

5. 建築物地址 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6. 建築物種類 □機關 □學校 □國宅 □六層樓以上建築物 □其他 

7. 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姓名（簽名或蓋章） 
 8. 聯絡電話  

9. 委託清除機構名稱  
10. 許可證編號 

許可期限 

北市府（環）廢丙清肥

第  號 年 月 日

11. 委託清除機構地址 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12. 委託清除機構電話  13. 委託清除機構負責人  

14. 計價方式 車次計價/統包計價 
15. 清運車輛 

（清除設備） 
水肥車輛 

16. 清除量 

（廢棄物數量） 

共計     車次 

合計    公噸 

17. 委託清除機構負責人

（代表）簽章 
 

18. 清運車輛號碼 

（水肥車輛） 

（     ）（     ）（     ）（     ） 

（     ）（     ）（     ）共    輛 

19. 水肥投入站簽章 

（處理場所） 
 

20. 投入站過磅單號碼 
（     ）（     ）（     ）（     ） 

（     ）（     ）（     ）共    張 

21. 對無法清除廢棄物

之處理 

□ 轉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業者代為處理 

□ 其他合法方式 

22. 突發事件之應變措

施 

 

填表說明： 

1. 第 7 欄需由所有人或管理人親自簽章，有管理委員會者得蓋委員會戳章或簽名，但需確認清運車次總數無誤後再行簽

章。  

2. 清除紀錄表由投入站管制人員於當日核對過磅單後於第 20 欄填入過磅單號碼及第 18 欄填入過磅車輛車號，並於第 19

欄簽章及核蓋「水肥投入站」章確認（一式三聯），再由清除機構將第一聯交由建築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收執備查。 

3. 其餘各欄由清除機構人員填寫。 

4. 本清除紀錄表效力等同清運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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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法規相關規範 

（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 25 條第 2 項公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建造、清理及管理規定」，第 3 項「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依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設計功能定期執行管理及清理，其設計功能不明

者，應每年至少管理及清理一至二次。」。  

（二） 水污染防治法第 25 條第 2 項公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建造、清理及管理規定」，第４項「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紀錄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操作維護、管理及定期清理情形，紀錄應保存至

少三年，紀錄內容如下： 

1. 基本資料：管理人名稱、設施設計容量（公噸/日）、

管理清理頻率、屬預鑄式者其審定登記型號及出售

廠商名稱。 

2. 委託操作維護及管理合約有效時間。 

3. 定期管理及清理方式。 

4. 污泥定期清理日期。 

5. 污泥清理機構名稱、地址。 

6. 清理量（公噸/每次）。 

（三） 如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或化糞池未妥善操作及管理，確

定產生惡臭影響環境品質，環保人員可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 11 條第 7 款「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清除。」規定，要求限期清除化糞池之污物，如

未清除者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規定處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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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仍未完成

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四）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水質經檢測結果超出放流

水標準者，也將以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規定，依同

法第 41 條規定處新台幣 3,000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鍰。 

九、其他注意事項 

化糞池或污水池中含有高濃度有機物污水，適合蚊子生長繁

衍，建議民眾應定期至社區地下室查看污水池及化糞池孔蓋是否密

閉，若無密閉或有孔洞，應將不需要的出口封閉，其餘出口亦應加

裝紗網，以阻絕蚊子飛入產卵，若超過 1 年未清理，應盡速安排清

理作業，以杜絕蚊蟲孳生。 

 

除定期清除化糞池外 

排水溝加裝紗網 

也可有效阻絕蚊子產卵 

應加強巡察確認 

所有出口都裝設紗網 

才能根本杜絕蚊蟲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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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受託操作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一）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正常操作及妥善管理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功能。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 7 月 31

日公告修正「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受託操作服務定型化契

約範本」，協助社區與代操作廠商簽訂相關契約時，有

參考依據，提升污水處理設施代操作之服務品質。 

（二）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受託操作服務定

型化契約範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 質 保 護 網 （ https ：

//water.epa.gov.tw/Public/CHT/D

efault.aspx）點選「水污染管制/家

庭污水」，進入後點選下方相關連結下載。 

 

 

點 
選 
處 

點 
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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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受託操作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立契約書人：委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 

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所屬社區之污水處理設施委託乙方負責操作維護，經雙方協議訂立條款

（如下）互為遵守。 

第一條  操作維護地點 

        ______________社區污水處理設施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條  受託操作維護範圍 

本契約所稱受託操作，係指甲方委託乙方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操作管理其污（廢）水（前）處理設施。 

第三條  操作維護期間 

自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共計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第四條  服務費用及付款方式 

服務費用共計新台幣_______元，平均每月新台幣_______元，計價清

單詳如附件一，服務項目詳如附件二（甲方按月給付乙方服務費用） 

□ 含水肥污泥清理費用。 

□ 不含水肥污泥清理費用，水肥污泥清理費用於清理當月檢據請款）。 

乙方應檢附當月工作成果相關文件並開立發票或收據（發票或收據

抬頭應註明甲方名稱）送交甲方，甲方於認可後於當月（或是下月）日

前給付乙方，付款方式以下列方式之一給付： 

□ 由甲方匯入乙方所指定之郵政劃撥帳號或銀行之帳戶（帳戶名稱：

__________，帳號：_______________） 

□ 由乙方派員前來收取。 

□ 其他方式_______________。 



 

~16~ 

第五條  乙方工作內容 

污水處理設施之機械設備運轉操作，須依系統操作維護手冊進行。

如甲方無法提供該手冊，或提供之手冊不完備時，乙方應協助甲方完成

該手冊之內容，據以操作系統設備。該系統操作維護手冊亦應作為本契

約之附件，以為操作維護之依據。 

經常性之維護檢修、調整監控、耗材更換及機械鏽蝕部分之保養，

須依系統操作維護手冊辦理，並按次將操作維護結果以書面記錄之。 

乙方應協助甲方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規定為下

列檢測及申報： 

一、 原污（廢）水水質檢測 

□ 每六個月檢測一次（社區服務戶數大於五百戶且污水產生量達一

百公噸／日以上應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 每年檢測一次（免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二、 放流水水質檢測 

□ 每三個月檢測一次（社區服務戶數大於五百戶且污水產生量達五

千公噸／日以上應設置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社區服務戶數大於

五百戶且污水產生量達二千公噸／日以上應設置甲級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者） 

□ 每六個月檢測一次（社區服務戶數大於五百戶且污水產生量達一

百公噸／日以上應設置乙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 每年檢測一次（免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三、 協助甲方向當地環保局申報污水處理設施操作情形，申報表如附件

三，申報期限為 

□ 每年七月及一月底前各乙次（社區服務戶數大於五百戶且污水產

生量達一百公噸／日以上應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 每年一月底前一次（免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者） 

污水處理設施水肥、污泥之清除，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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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依附件一之約定，委請合格之水肥污泥清除業者，進行水肥

及污泥清除。 

□ 不含水肥污泥清除，惟如甲方另找第三人操作水肥污泥清除時，

乙方應在場督導第三人操作合於專業清理，若未採乙方之專業意

見致污水處理設施之損害，乙方不負責。 

依維護頻率執行維持放流槽餘氯零點二～零點四 ppm 濃度之消毒

工作。若以液態加氯消毒（漂白水），則應提供百分之十二之次氯酸鈉

消毒劑；若以固態消毒（次氯酸鈣、氯錠），則應提供固態藥劑（如氯

錠），純度不應低於百分之七十五。 

污水處理設施異常狀況處理或故障排除；若需更換污水處理設施或

其零配件，乙方須提出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維修建議表如附件四，供甲

方採取必要措施。 

前項之異常狀況或故障排除，如依法令規定須向當地主管機關通

知、報備或提出書面報告時，乙方應協助處理。 

第六條  操作維護時間及頻率 

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操作維護時間及頻率為： 

乙方了解甲方之污水處理設施需每日二十四小時連續運轉，乙方應

協助甲方設定。但甲乙方另有書面約定者，從其約定，惟其約定不得違

反系統操作維護手冊。 

在契約期間內乙方應依附件二定期進行經常性保養維護、季保養、

半年保養及年度保養。本件所稱經常性保養係指 

□ 單週保養 

□ 雙週保養 

進行維護時須有甲方人員在場，每次作業須作成紀錄（附件二），

並由甲方代表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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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甲方之義務 

甲方應會同乙方於簽約後_____日內，就污水處理設施進行現況勘

驗，並作成書面紀錄。 

甲方需另行支付乙方費用之狀況，污水處理設備於正常使用、維護

狀態下需更換之零配件，非包含在第四條之服務費用內者，應由乙方提

出如附件四之建議表，並經甲方同意。 

甲方現場管理人員須每日記錄放流水水量計測設施刻度，以配合主

管機關稽查、申報等作業，若因甲方違反，遭主管機關處罰時，由甲方

自行負擔。 

甲方於本契約期間內，非經乙方同意，或乙方經通知，仍未履約外，

不得由非乙方之技術人員進行污水處理設施機具設備等相關設施維護。 

若甲方違反本條款，致設備有損害或發生意外事故者，其責任及費

用由甲方自行負責。 

甲方應提供作業場所內所需之水、電及照明等。 

甲方之現場管理人員若發現污水處理設施有緊急故障或異常狀況

時，應先至現場進行簡單之事故處理，並儘速通知乙方人員。 

第八條  乙方之義務 

乙方應提供經常性之保養所需之機油、潤滑油、皮帶等耗材及機

具，不得另外要求收費，並應負責清除其履約所生之廢棄物。 

乙方應會同甲方進行第七條第一項之現況勘驗，並於其後___日內，

提出各項污水處理設施、設備之功能評估、操作建議及受託操作設備移

交清冊，作為契約執行之依據。設施、設備功能若未能正常運作，應告

知甲方進行檢修。 

乙方自接手操作甲方之污水處理設施之日起至契約屆滿日止，應協

助甲方備妥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規定之文件，供甲方向

主管機關定期申報（定期申報表內容如附件三）。如因乙方未善盡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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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致甲方遭主管機關取締告發時，乙方應支付與罰鍰金額相同之違

約金。 

乙方人員接獲甲方通知污水處理設施有緊急故障或異常狀況時，應

於_____小時內派員至現場處理（若屬天災則在_____小時內到達現場處

理），緊急修復之材料及乙方增加支出之人力交通等費用，由雙方另議

之。但如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由乙方負擔。 

乙方在本契約屆滿前_____日內，應提供符合當時現況的功能評估

表、系統操作維修手冊及設備移交清冊。 

乙方應提供標準作業表單放置於現場，並指導甲方現場管理人員如

何記錄。 

乙方在移交時，如本契約期間末日在主管機關規定申報月份之前一

個月內時，應提供申報所需之水質檢測報告，但乙方不負責本契約之檢

測工作者，不在此限。 

乙方執行契約工作過程中，如造成工作人員或第三人之損害，應由

乙方全權負責，與甲方無涉。 

乙方在契約期間內，應確保甲方之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之排放值均

符合法定之排放標準值。若放流水水質不符標準致甲方受主管機關處分

時，乙方應支付與罰鍰金額相同之違約金，並協助甲方於改善期限內，

完成改善並報請主管機關查驗。如改善期限已逾契約有效期間，乙方仍

應無償協助甲方完成改善。 

乙方參與現場操作維護之人員，如甲方屬需設置甲級專責人員以上

規模，乙方應具甲級專責人員資格；如甲方屬需設置乙級專責人員規

模，乙方應具乙級專責人員資格；如甲方屬免設置專責人員資格，乙方

應具乙級專責人員資格或下水道操作維護處理檢定合格資格。該操作人

員合格證照影本（需註明與正本相符），應於契約訂定時檢附，執行契

約期間若有異動，亦應檢送證照影本（需註明與正本相符）送甲方備查。 

乙方執行本契約各項作業時，應先向甲方報到，並於完成各項工作

後，填寫相關紀錄，由雙方人員簽名確認後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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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續約 

乙方應於契約期限屆滿前四十五日，通知甲方契約即將期滿，並獲

得甲方書面同意續約，本契約始繼續有效，延長一年。 

第十條  可歸責於乙方事由之契約終止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履行本契約所定之義務者，甲方得催

告乙方履行及改善，乙方逾期未履行或改善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甲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於口頭、書面或其他方式通知送達乙

方後生效。乙方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果（包含符合當時現況

的功能評估表、系統操作維修手冊及設備移交清冊）、符合第八條第七

項之水質檢測報告及其他依誠實信用原則所應交付之物品，送交甲方。

甲方如受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十一條  可歸責於甲方事由之契約終止 

甲方積欠乙方依第四條規定應給付之費用時，經乙方訂_____日以上

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以書面催告甲方給付，甲方逾期仍未給付，而

無正當理由者，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契約。於終止生效前，乙方

仍應忠實履行本契約義務。 

乙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除得按第五條規定已執行工作結算費

用外，並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果（包含符合當時現況的功能

評估表、系統操作維修手冊及設備移交清冊）、符合第八條第七項之水

質檢測報告及其他依誠實信用原則所應交付之物品，送交甲方。 

第十二條  文書之送達 

雙方同意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一方之地

址變更，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他方，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

址為送達處所；如一方未以書面或依約訂方式通知變更地址時，他方仍

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或最後通知他方之地址為送達處所，於通知發出

後，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推定為已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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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因本契約涉訟者，甲乙雙方同意以 

_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

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四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契約有未盡事宜者，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五條  本契約書一式二份，由雙方簽署後即生效，各執一份為憑。 

 

甲    方：                       （簽章） 

地    址： 

法定代理人（主任委員）：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乙    方：                       （簽章） 

地    址： 

法定代理人：                     （簽章）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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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受託操作維護綜合服務計價估算書 
項次 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1 人員費用 ___次/月  A  

2 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維護費 ___次/月  B  

3 消毒藥錠（劑） 一式  C 註1 

4 放流水檢測申報（含檢測費用） 
1式/___（季、

半年、年） 
 D  

5 鼓風機機油、皮帶等耗材 1式  E  

6 
□ 含水肥污泥清理費用 

□ 不含水肥污泥清理費用 
1次/半年  F  

7 其他：________________   G  

年總價 新臺幣 A+B+C+D+E+F+G＝○○○○○元 

註：  

1. 消毒藥錠（劑）補充由乙方負責，需維持放流槽之放流水餘氯0.2~0.4 ppm濃度之消毒工作。  

2. 水肥污泥清運，乙方需負責現場監督之責任。  

3. 其他設備故障視情況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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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___________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定期維護檢核表 
日期 ：    年    月    日               天氣：  

到達時間：      點      分              離開時間：     點     分  

操作人員：                              記錄人員： 

工作項目 
□經常

性保養

□季保

養 

□半年

保養 

□年度

保養 
正常 異常 

各處理單元測試 ○ ○ ○ ○   

放流系統檢查 ○ ○ ○ ○   

過濾系統檢查 ○ ○ ○ ○   

加藥系統檢查（含藥品備用量） ○ ○ ○ ○   

系統調整及維護 ○ ○ ○ ○   

設備外觀除塵保養 ○ ○ ○ ○   

放流水水量計測設施紀錄檢查 ○ ○ ○ ○   

鼓風機設備校正檢查 ○ ○ ○ ○   

電表紀錄控制電路盤檢查 ○ ○ ○ ○   

系統其他相關問題檢修等 ○ ○ ○ ○   

放流口清潔維護 ○ ○ ○ ○   

各設備馬達絕緣測試  ○ ○ ○   

液面控制器手動測試  ○ ○ ○   

過濾設備機能測試  ○ ○ ○   

空壓機一般保養  ○ ○ ○   

鼓風機設備定期機油更換   ○ ○   

鼓風機設備濾心除塵保養   ○ ○   

水肥污泥代清運、作業範圍消毒工作   ○ ○   

人孔蓋之維護（若密封膠條損壞，應

隨時更換之） 
   ○   

過濾設備油漆保養    ○   

空壓機潤滑油更換（依保養手冊週期）    ○   

系統其他相關測試檢查    ○   

 



 

~24~ 

工作項目 
□經常

性保養

□季保

養 

□半年

保養 

□年度

保養 
正常 異常 

確認污水處理設施及相關設備與緊急

供電系統連接，確保設施正常運作 
○ ○ ○ ○   

管線標示、處理單元標示    ○   

社區污水處理設施定檢申報 

（依第五條第三、四項辦理） 
      

放流水水質定期檢測 

（詳附件五）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 註 

水量計測設施讀值（度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度（m3）  

電表累計讀值（度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度（千瓦小時）（KWH）  

鼓風機設備風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3/min  

鼓風機設備風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gf/cm2  

使用藥劑及使用量：  

藥品名稱：     ，使用量：   （□公斤 □公升）；  

藥品名稱：     ，使用量：   （□公斤 □公升）；  

藥品名稱：     ，使用量：   （□公斤 □公升）。  

操作參數：  

（一）溶氧值（接觸曝氣槽）：_______________  

（二）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  

各設備馬達絕緣測試結果詳列如下：單位（MΩ）  

 
 
社區管理委員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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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表 
（摘錄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7年1月18日環署水字第1070006158號公告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表」） 

基本資料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 管制編號： 

一、申報期間 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營運天數（註1） 

二、聯絡人及方式 

（一）姓名 （二）聯絡電話 
（三）行動電話 （四）傳真電話 
（五）電子郵件地址 

三、代填表公司（機構）資料（註2）： 

（一）公司（機構）名稱 （二）聯絡電話 
（三）負責人姓名 （四）填表人姓名 
（五）填表人Email 
（六）公司（機構）地址 

四、本次申報表格種類（可複選）（註3）： 

□ 製程設施、用水來源及原廢（污）水資料申報表 
□ 廢（污）水貯留申報表 
□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操作申報表 
□ 廢（污）水委託處理申報表 
□ 廢（污）水以海放管排放海洋申報表 
□ 廢（污）水回收使用申報表 
□ 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申報表 
□ 土壤處理申報表 
□ 畜牧業採漁牧綜合經營申報表 
□ 發電廠燃煤採購及使用紀錄申報表  
□ 共同設置廢（污）

水處理設施處理
者，請將其他之共
同對象列出（註 4） 

1.共同申報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
2.共同申報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
3.共同申報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
4.共同申報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管制編號：______________

申報期間廢（污）水
處理及排放與法規符
合度說明  

□ 符合法令規定 
□ 與法令規定不一致（需再填以下資料）  

發生日期：___ 年___ 月___ 日  
□ 廢（污）水排放量超過核准量 □操作參數異常  
□ 放流水水質超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生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後續因應或改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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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本人）今代表_________________（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

已確認知悉且同意下列事項：  

一、 保證本申報書件相關資料已據實作業，全屬確實而無虛偽，且申報期間廢（污）水

之處理、排放操作紀錄及申報內容，均與實際操作相符。如本次申報書件或業務上

作成之文書有虛偽不實之事項，主管機關可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5條追究相關刑事

責任。 

二、 日後經主管機關證實係以虛偽不實資料申報，或廢（污）水之處理與排放等資料及

實際操作不相符時，本人、專責人員及代操作者確認知悉且同意，當主管機關依稽

查所得證據，為相關功能不足、未正常操作、繞流排放或稀釋之認定後，應依主管

機關所定期限，提出合法運作及主管機關查獲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相關事證，送請主

管機關斟酌核計；屆時未列舉事證，或經主管機關查核所舉事證不足或不實，則同

意由主管機關自認定違法之始日起，依查核所得事證，推估核計功能不足及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後，依據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裁處罰鍰外，並得追繳違法所得利益。 

三、 本人亦確知主管機關將依違規之嚴重程度及防止再度違反與核計違法所得利益之

需要，主動改變許可核定內容，增加操作參數量測、記錄及申報方式與頻率（含錄

影、即時連線或上網申報等）之要求。  

專責人員簽名 專責人員蓋章 負責人簽名 負責人蓋章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章戳 

 

 

 

 

 

 

   

代操作者 

負責人簽名 

代操作者 

負責人蓋章 

（無則免填）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申報共                              頁 
註1：填寫本次定期申報期間，有生產或提供服務之總天數。  
註2：本次申報期間，如委託非本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他人代為填寫本次申報表格者，請填寫代填表公司

（機構）名稱、聯絡電話、負責人、地址及填表人之資料。  
註3：依所採行之處理或排放措施填列相關申報表格。  
註4：採共同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處理者，需共同申報並詳列共同處理之所有事業或系統名稱及管

制編號。屬事業之每一申報者均應填寫製程設施、用水來源及原廢（污）水資料申報表，其餘相關表格
由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設置所在地之申報者填寫。共同採行其他水措者，得共同申報並依上述規
定辦理。  

註5：各申報表及相關單據應保存五年，供主管機關查核。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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